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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目的目的目的

此份摘要旨在告知議員，專責委員會就其委員擔任立法會申

訴制度的當值議員的事宜所作出的決定。

決定決定決定決定

2. 鑒於預期向立法會秘書處申訴部求助的公眾人士所提出的個

案中可能含有與專責委員會職權範圍直接相關的資料 (下稱 “相關資
料 ”)，專責委員會希望處理該等個案的當值議員考慮，在徵得有關的公
眾人士同意下，將相關資料轉交專責委員會。

3. 此外，為避免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角色混淆，專責委員會決定，

其委員不應擔當此類個案的當值議員。專責委員會達致此項決定，是

考慮到其調查必須以公平、公開的方式進行，而且其委員的行事方式，

絕不應損害他們作為專責委員會委員的角色，以及因而影響專責委員

會的公信力和公正性。就專責委員會委員有可能會在參與處理該類個

案時接收由申訴人提供的資料及舉行非公開的個案會議的情況而言，

專責委員會委員不應擔當此類個案的當值議員。

4. 專責委員會亦決定，倘若專責委員會個別委員的接見市民辦

事處／地區辦事處接獲的公眾人士求助個案中含有與專責委員會職權

範圍直接相關的資料，委員應請該等人士直接向專責委員會提供該等

相關資料。該位委員考慮是否適宜處理有關個案時，將會考慮上文所

訂的原則。

5. 倘若其他立法會議員的接見市民辦事處／地區辦事處接獲公

眾人士這類求助個案，專責委員會建議，議員除以一貫方式處理該等

個案外，亦應請有關市民考慮以書面方式直接向專責委員會提供相關

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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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專責委員會會以處理從其他渠道接獲的資料的相同方式，處

理透過上述程序接獲的有關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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